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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电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网约工这种新型用工模式大量增加，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同时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网约工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网约

工是否属于劳动者，学界和司法实践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其休息权、职业技能培训权、社会保障权无法

得到保障。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劳动法的重心应该放在保护弱势群体

的合法权益上，可以增设中间类型劳动者对网约工予以特殊保护，根据从属性强弱分层保护网约工劳动权

益。同时，通过完善网约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提高网约工的维权能力，以保护网约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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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the new employ-
ment model of ride hailing drivers, food delivery drivers and other online workers has increased sig-
nificantly, bringing vitality to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Howe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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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line contract workers can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re is no unified 
answer from academia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whether online contract workers belong to workers. 
Their rights to rest,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social secur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The develop-
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should not come at the cost of sacrific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The focus of labor law should be on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special protection can be provided for internet contract workers by add-
ing intermediate types of workers. The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ternet contract workers can 
be protected in layers based on their strong or weak attributes. At the same time, by improving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for online contract workers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line contract workers can be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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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用工方式不再局限于“单位 + 职工”传统用工模式，增添了“平台 +
个人”的新型用工模式，“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主体就应运而生，比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外卖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等。由于没有法律统一网约工的身份属性，各地法院没有参照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加大，

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从而使得网约工心理失衡，社会实体正义无法得到实现。统一劳动关系认定标

准，将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网约工的用工纠纷问题，有助于解决电商平台逃脱责任的问题。“网约工”

作为新业态劳动群体，在近几年的互联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尽快统一标

准，尽快保障网约工合法权益，法律也应该尽快填补空白。 

2. 网约工用工关系的新变化 

2.1. 人格从属性弱化 

在新的用工模式下，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人格从属性有所弱化。与传统的用工关系相比，

网约工的工作时间、地点有显著灵活性的特征。新的用工关系赋予网约工更大的选择权，网约工可以根

据电商平台企业所提供的消费者信息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地点，例如，外卖配送员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接单，可以只选择在外卖高峰期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也不再固定于某一区域或者场

所，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性降低了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人格从属性。 

2.2. 组织从属性弱化 

在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者配合他人完成工作并且仅为一个用人单位效力，与用工单位具有紧密的

组织从属性。而在新的用工模式下，电商平台企业的管理越来越向“去管理化”“去劳动关系”的方向发

展[1]，网约工可以为一个电商平台企业服务，也可以为多个电商平台企业服务，受到电商平台企业的指

挥与控制较一般用工相比有所减少。网约工在互联网经济中一般为独立的个体，独立地接单为消费者提

供服务。网约工与其他网约工或者电商平台企业的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并不紧密，一般并不需要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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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因此，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组织从属性有所弱化。 

2.3. 经济依赖性增强 

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较一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有更强的经济依赖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网约工接到工作任务以电商平台企业提供消费者信息为必要条件。其次，网约工的服务

报酬只有通过电商平台企业抽取一定比例报酬后获得，而不是通过消费者直接支付给网约工。网约工对

服务报酬的定价没有决定权，依然要受到电商平台企业的控制，一般由电商平台企业制定统一的标准。

最后，网约工对电商平台企业有经济收入上的依靠，即对于全职网约工来说，网约工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于电商平台企业支付的报酬，对于兼职网约工来说，不论出于本职工资不高或者服务于多个电商平台企

业原因，都对电商平台企业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 

2.4. 劳务关系特征的模糊 

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较劳务提供方与用工方相比模糊了劳务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其一，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实际地位不平等，这与劳务关系中劳务提供方与用工方处

于平等地位并不一样。虽然电商平台企业是为各方提供信息，但其主要通过抽取网约工一定比例的报酬

获利。网约工经济依赖性的增强说明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隶属性，在面对实力雄厚的电商平

台企业，网约工仍处于弱势地位。虽然不似传统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控制那么严格，网约工

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行使自主权时仍受电商平台企业的监督。其二，全职网约工或者兼职网约工不

会因为单次完成任务而停止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反而会促成其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长期

的合作关系。而在劳务关系中劳务提供方一般消耗较短时间履行劳务，任务一经完成，劳务关系立即

终结。网约工工作一般具有连续性，不似劳务关系用工的不连续性，即从事前后两个任务之间并不存

在某种关联。 
综上所述，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宜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对于网约工

这一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应该增设中间类型劳动者对其进行保障，以此来填补法律关于网约工劳动关

系认定的空白。 

3.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 

3.1. 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3.1.1. 网约工难以适用现行劳动关系二元模式 
现行的劳动法采取的是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二分法保护模式，要么认定为劳动关系，要不认定为劳

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之间的中间地带[2]。网约工恰恰属于这一灰色地带。在实践中，其

实还存在中间类型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基本符合从属性，但是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较低，经济

依赖性较强，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也不完全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而网约工基本符合中间类型

劳动者的特征。网约工的法律定性并不明确，传统的二分法保护模式明显对网约工这一新就业形态劳动

群体不适用。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严格遵守“全有或全无”的二分法保护模式，不会认定网约工与电

商平台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对网约工不会给予劳动法上的保护。因此，我国现行劳动法有必要挣脱

二分法保护模式的束缚，构建三分法保护模式，更好地保护中间类型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3.1.2. 网约工难以适用现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现行劳动关系先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若在外观上签订，则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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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则用 2005《通知》的三要素标准对劳动关系进行实质考察。传统用工模式运用三

要素标准可以很好地判断是否为事实劳动关系，但对于新型劳动用工关系，此标准单一且明显滞后。在

新型劳动用工模式下，网约工和电商平台企业的主体资格没有争议，但在《通知》中并未明确劳动关系

的认定标准中的从属性是全部贴合还是部分贴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会根

据网约工是否完全贴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中的从属性来判断其与电商平台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从而

作出不同的判决，使得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一致的保障，社会的实质正义无法得到实现。如果劳

动关系判定标准单一且滞后，不顺应时代发展做出变革，50 年之后不再有劳动者[3]。因此，改变劳动关

系认定标准是电商平台经济下保障网约工劳动权益的必然趋势。 

3.1.3. 网约工举证存在劳动关系困难 
网约工举证其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也存在困难。网约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由网约工负责提供其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的证据。而电商平台企业一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逃避责任，不会主动提供其与网约工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的证据，法院会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定网约工败诉，使得网约工更难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3.2. 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正由劳动法性质向社会保障法性质转变[4]，而网约工的社会保险权益保障覆盖

率明显较低。一方面，电商平台企业一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逃避责任，与网约工签订合作协议，不

与网约工签订劳动合同，与网约工不构成劳动关系，而在传统用工模式下，社会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的

存在为前提，这意味着网约工的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在工作过程中，网

约工退出电商平台机制比较灵活，不能享受到失业保险金的保障，又例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的新

就业群体比一般劳动者遭遇交通事故的风险更高，但是却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网约工这一新

型就业群体所急需且必须的一项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网约工用工模式的灵活性和网约工可能服务于多个

电商平台企业使得网约工社会保险权益保障缺位。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企业一般不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网约工为了自身安全应为自己缴纳社会

保险，但网约工的法律素质不高，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生活负担较大，他们会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一位而忽

略掉社会保险所带来的预期利益保障。因此在实践中网约工主动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 

3.3. 电商平台企业逃脱责任 

电商平台企业利用算法技术对网约工的工作时间、工作效果等进行监管，在网约工的经济收入上拥

有绝对的话语权，但电商平台企业却以提供信息的中介平台自居来逃脱责任。在实践中，大多电商平台

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与网约工没有构成劳动关系的合意，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往往会通过口头约定、

合作协议等方式与网约工建立非劳动关系来规避劳动关系。即便有劳动合同，也往往存在内容模糊、条

款不明确的问题，如单方面增加网约工义务、减少电商平台企业的责任。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或者安全事

故时，电商平台企业往往会逃脱责任，将责任归咎于网约工个人或者第三方。 

3.4. 网约工自身维权能力不高 

3.4.1. 网约工缺乏维权意识且法律意识淡薄 
在新型用工关系中，网约工一般学历不高，缺乏法律意识，没有主动与电商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的意识，为了从多个电商平台企业获取报酬，主动与电商平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主动起诉电商平台企业维权的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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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网约工维权的途径单一 
由于网约工不被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网约工无法通过劳动法寻求保护。网约工在自身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能适用劳动法中解决纠纷的劳动仲裁和劳动调解，因为劳

动仲裁和劳动调解以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网约工一般的诉讼请求都是请求人

民法院确认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网约工只能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而诉讼也不能确

保网约工能胜诉，这使得网约工落到了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尴尬境地。 

4. 完善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对策 

4.1. 改进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 

4.1.1. 推进劳动关系认定三元模式 
随着电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关网约工的劳动纠纷日渐增加，而现行劳动关系的二分法保护模

式已经不适合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有必要推进劳动关系认定三元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对网约工不宜采

取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劳动关系的做法。在互联网经济下，要寻找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利

益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劳动关系认定三元模式[5]，其能够很好地给与中间类型劳动者适度的倾斜

保护。劳动关系认定三元模式给予选择权和判断标准，不能仅以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是否订立

劳动合同的外观来认定劳动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先考察是否有订立劳动合同作为外观，

再实质考察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依赖性，以网约工兼职还是全职与服务电商平台企业的个数

作为辅助标准进行考察。此外，我国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即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应

当主要以“劳动者提供劳动并获得报酬相关的事实为指导”，劳动用工事实的合意优于合同名称和合同

条款的合意[6]。 

4.1.2. 完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为了顺应用工模式的转变，我国应完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完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应该以从

属性理论为核心。关于人格从属性，不能仅仅因为网约工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否定其人格从属性，可以

根据网约工在电商平台企业的工作细节来认定。关于组织从属性，只要网约工提供的工作是电商平台企

业的业务组成部分，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就应当考虑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关于

经济依赖性，限定网约工收入来源于一个电商平台企业是不现实的，仅需规定网约工的主要收入来源于

同一电商平台企业即可，而在劳动报酬的支付形式上，仅需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具有规律性即可，无需

完全遵循按月支付或者固定时间支付的传统从属性标准[7]。 

4.1.3. 推进劳动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倒置 
在司法实践中，网约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该提供其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据，但是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双方是不平等的主体，网约工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关键的证据都由

电商平台企业进行保管，提供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的证据存在困难，这使得网约工

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因此有必要推进劳动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倒置。即网约工只需要提供较少的证据，

比如电商平台企业为网约工缴纳社保、电商平台企业为网约工分发工资，法院就应该推定网约工与电商

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果电商平台企业不能举证证明其与网约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存在，则电

商平台企业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推定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推进劳动关系

认定举证责任倒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电商平台企业举证的积极性，更准确地认定网约工的法律属性，

从而更好地保障网约工的劳动权益。在电商平台企业与网约工之间的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

基于自由裁量权对网约工进行一定的倾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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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网约工社会保险制度 

首先，解绑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在传统用工模式下，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权益是以其与用人

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8]，以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存在劳动争议而将网约工排除在社

会保险制度之外的做法是不适宜的，解绑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是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的一项重要举

措。社会保险制度不能仅考量是否劳动关系，还需要考量网约工的经济收入、工作性质等因素。其次，

按照十四五规定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简化参保的流程和缴费方式，以便没有参保意识的网约工

及时参保。再次，从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出发，为全体网约工缴纳工伤保险，由于网约工的工作性

质，其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事故的风险更高，工伤保险是网约工劳动权益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最后，

以网约工与电商平台企业之间的交易收入为标准，电商平台企业按照不同的比例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

不用按照传统的统一标准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兼职服务两个以上的电商平台企业的网约工，由电商平台

企业按比例分担社会保险，这样既保障网约工的社会保险权益，又减轻了电商平台企业的负担。 

4.3. 电商平台企业根据从属性强弱分层保护网约工劳动权益 

首先，对于与电商平台企业构成标准劳动关系的网约工给予劳动法的保护；其次，对于与电商平台

企业构成非劳动关系的网约工给予民法上的保护；最后，对于被认定为中间类型劳动者的网约工，根据

从属性的强弱给予不同的保护，对于全职服务于一个电商平台企业的网约工，给与劳动法的保护，由电

商平台企业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对于兼职服务于一个电商平台企业的网约工，由电商平台企业

按照用工时长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对于服务于两个平台企业以上的网约工，由电商平台企业按

比例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电商平台企业可以根据网约工在其工作时长比上网约工在所有电商平

台企业的工作时长为网约工缴纳社会保险。根据从属性强弱进行分层保护，既可以保护网约工劳动权益，

又可以使电商平台企业承担其应尽的责任。 

4.4. 提高网约工的维权能力 

4.4.1. 提高网约工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 
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网约工的劳动权益，网约工自身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高是极其关键的一个对

策，网约工应该主动地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积极主动与电商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应

该仔细阅读有关条款，必要时可以咨询律师、法律援助中心，防止电商平台企业规避自己的责任，当在

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先和电商平台企业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积极寻求法律的帮助。电商平台

企业和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向网约工普及有关劳动法的知识，让网约工意识到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4.4.2. 完善网约工的维权方式 
目前网约工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电商平台企业可以完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集体协商机

制，减少网约工维权成本，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因为网约工的组织从属性较弱且处于弱势地位，实践

中难以对抗处于强势地位的电商平台企业，所以在互联网经济下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保障网约工的劳

动权益。工会可以利用互联网尽可能使更多的网约工入会，并积极为网约工提供网络法律咨询、法律帮

助，同时发挥对电商平台企业的监督功能，监督其是否合法用工与是否利用合作协议、合同条款等手段

规避劳动关系。 

5. 结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网约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的数量快速增加，有关网约工的劳动纠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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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加，网约工劳动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电商平台企业与网约工之间的关系松散，缺乏明

确的劳动合同和社保保障，这导致劳动争议发生时，网约工难以寻求法律救济，从而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电商平台企业通过制定复杂的合作协议、规避劳动法等手段，加大了网约工维权的难度。因此，

改进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电商平台企业根据从属性强弱分层保护网约工劳动权益、

提高网约工的维权能力这些对策是保障网约工劳动权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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